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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治精神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在基礎的小學階段更是法治教育紮根的關

鍵期；然由於法治概念抽象，內涵又常遭民眾窄化，多年來國小法治教育常流於形

式。要落實法治教育，提升法治教學成效的具體做法，應透過法治教育評鑑。因此，

若能將法治內涵化為特定的項目內容，以評鑑模式為依據，設計周延的國小法治教

育評鑑規準，不僅可供學校師生自我檢核，亦有助於教育主管單位加強法治教育的

推動。有鑑於此，本研究首先研析法治的義涵及主要國家小學階段法治教育實施的

狀況；其次，設計國小法治教育評鑑項目內容；最後，提出國小法治教育評鑑實施

之建議，供有關機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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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社會風氣之良窳，除需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更應以民眾的守法、崇法素養為其

根本(廖正豪，民 87)。然「民主法治」在我們社會幾乎已成了一個習焉不察的口號，

國人以為「投票選舉」就是民主，卻不知唯有奠立在「以法主治」(the rule of law)

的基礎上，民主才有意義，公平正義、權利與義務、自由、包容等民主追求的價值

觀才有建構的可能。另方面，我國傳統觀念中「法」是統治者的「術」，社會依憑

的是人情運作；是以雖然自民國建立後襲自西方的法律相繼公佈，但「法」在國人

心目中，和西方植基在自由主義上的「法治」大不相同(周天瑋，民 87，68)。

    民國七十六年解嚴後，社會逐步邁向民主開放，國人在享受「頭家」地位的同

時，社會上各種脫序、失序的現象層出不窮，且犯罪的年齡層降低、暴力事件逐年

攀升。有人稱此為「轉型的陣痛」，然這種「太多的自由、太少的紀律」的情況(台

灣新生報，民 88)，迄今未見好轉，若長此以往不謀改善，將逐步削弱我國的整體

競爭力。

    國家的競爭力應建立在公平正義之上，公平正義的社會是一個獎勵勤奮、踏實、

守法的社會，如果侵犯守法者權益的人反而獲利，或居高位，就不符合此原則，社

會將面臨危機。美國華府智庫凱多(Kato)與加拿大佛瑞賽(Frasey) 研究所於民國八

十九年一月十日共同發佈的「世界經濟自由度二○○○年度報告」就指出，台灣在

全球一百二十三個國家中名列五十一，在亞太國家中僅領先中國大陸，而在法治精

神的單項排名，比中國大陸和其他非洲落後國家都不如(聯合報，民 89)。可見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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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精神不佳的情形，在國際上已有某種評定。在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國際競爭

日劇的此刻，推動並落實學校的法治教育，強化法治精神，實應是政府重要施政方

針，也應是我國教育改革的核心。

　　學校法治教育是國家的基礎建設工程，尤其小學階段更是紮根的關鍵時期。高

等法院針對青少年犯罪成因分析顯示，缺乏法律常識而誤觸法網者約佔三成左右，

有鑒於此，教育部、法務部於八十六年一月共同編印了「加強學校法治教育計畫」

(教育部、法務部，民 86)，將法治教育列為國家的施政重點，希望透過各項計畫的

推動，提升師生及家長正確的法治認知，培育知法守法的現代化國民。

　　國小法治教育實施的成效，應透過評鑑檢驗，如此才可確知法治教育的目標是

否達成(註一)。過去的經驗顯示，由於評鑑結果直接關聯學校的辦學績效，是以學校

對上級單位的評鑑一向重視。但由於法治概念抽象，內涵又常遭人誤解或窄化，以

往類似的評鑑常流於形式，淪為書面資料的彙集，「熱鬧有餘、內涵不足」，並未發

揮法治教育評鑑的功能。但「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倘能將法治抽象的概念具體

化，將法治教育的內涵轉化為明確、特定的項目；再應用評鑑模式，設計周延的評

鑑規準，清楚界定評鑑的範圍與對象，如此不僅可供師生自我檢核，亦有助於學校

行政人員應努力的方向，發揮法治教育的衡鑑作用。換言之，國小法治教育評鑑的

項目與內容，應是推動國小法治教育的重要工具，倘運用妥當，當能發揮事半功倍

之效。

二、研究目的

　　綜而言之，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杕探討法治的義涵。

　　杌研析主要國家小學階段學校法治教育實施的狀況。

　　杈設計國小學校法治教育評鑑項目內容。

　　杝提出國小學校法治教育評鑑實施之建議，供教育主管單位參考。

三、研究方法

　　為達前述之目的，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小組研討，及專家諮詢等三種方法進

行。茲將此三種方法的實施情形說明於下。

灱文獻分析

　　為釐清法治的義涵，與主要國家小學階段法治教育實施的狀況，本研究先分

析法治及法治教育實施與評鑑之相關資料，擬出國小法治教育評鑑架構及大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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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討論之議題。

牞小組討論

　　邀請具法治素養之國小教師與行政人員組成討論小組，依前述文獻探討研擬之

架構與大項，討論目前國小實施該項目之情況與該項目之適用程度，據此研擬出國

小法治教育評鑑的項目與內容初稿。

犴專家諮詢

　　為使法治教育評鑑具體、周延，將研擬之評鑑項目及內容初稿送請有關人士修

正。為顧及地區之差異，諮詢之對象涵蓋北、中、南、東四區國小行政人員與教師

代表，因考慮時間及經費等因素，此項諮詢工作是在教育部舉辦之「小學法治教育

工作指標座談會」時實施，徵詢與會代表對評鑑項目內容和實施方式之意見。

四、研究步驟

　　本研究實施的步驟如下:

　　灱分析相關文獻探討民主、法治之義涵；小學階段法治教育實施與評鑑之模式。

　　牞依據文獻探討結果，選擇國小法治教育評鑑模式，並編擬評鑑初稿。

　　犴邀請專家進行焦點討論，就評鑑的項目內容、實施方式、適用度等提供意見。

　　犵彙整討論意見，修正評鑑項目內容。

　　玎將修正一之國小法治教育評鑑表，提分區諮詢會議，廣徵各地教師及行政人

員代表之意見，第二度修正後方定稿。

　　甪整理相關資料，撰寫研究結論，完成研究報告。

五、名詞詮釋

灱法治

　　法治是以法主治(rule of law)，源於個人的正義觀，以正義(justice)、公平(equity)

為其基礎；是現代理性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法治」之下的法律，有立法與執行

兩方面，其制定須符合一定之程序原則（principles of procedure, or procedural

principles）；而當法律不合時宜時，也需經一定之程序修改或廢除。其涵蓋面廣，

且沒有例外，意即沒有人高於或自外於法律，不僅民眾要守法，政府自身也要遵守

法律的規範。

牞學校法治教育

　　專指在學校所接受的法治教育。如說接受學校教育(schooling)是社會化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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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那麼，接受法治教育可說是法律社會化的過程。家庭、學校、傳播媒體均是法

律社會化的重要機構，然而在國人受教時間延長、高就學率與實施成效等多重因素

考量下，正式的學校法治教育對法治觀的培養攸關重大，正值道德發展的小學階段

尤其屬關鍵。

貳、文獻探討

ㄧ、法治的義涵

灱民主與法治的比較

　　廣義的民主是指一種生活方式；狹義的民主，則是指某種形式的政治制度。十

八世紀洛克(J. Locke)等啟蒙學者提倡民主思想，認為用選舉及服從多數之原則產

生政府的方法就是民主(成中英，民 75，417)。而辭典對”democracy”一詞的解釋為：

(1)政府系統，其官員由國家的每一個公民投票、選舉產生；(2)指某種情境或系統，

其中每一個成員地位平等，並有權投票及作決定(Longman Dictionary, 1995, 360)。

此即說明了「民主」是指透過選舉、投票及多數決，人民參與政治事務的方式。是

以外電每以國內的各項中央、鄉鎮縣市長的選舉，與執政政黨的更迭，表示我國在

民主方面的進步。

　　民主政治是將理性運用在政治以實現人權的一種方式。什麼是人權？人權是每

個人不論其出身背景皆應有的權利，並受憲法明文保障。倘若國家隨意逮捕人民、

或用武力壓制不滿者，就是侵害人權。學者認為民主雖然預設了每個人的自由、平

等、人權，但同時人民也需要對政治認識、對民主概念了解、對人權尊重(郭實渝，

民 82，91)。然亦有論者認為民主只是選舉，民主未必帶來自由，唯有在法治的範

圍內才有自由。前港督彭定康即持此看法，他認為一個國家可以自由但不民主，如

香港即使在立法局席次民選之前，就是個自由社會，個人免於國家的脅迫或專制，

受法律保護，公民、政府及未經民選的港督都在法治的範圍之內(彭定康，1998，

232-233)。

　　法治的意義是以法主治(rule of law)，而非依法而治(rule by law)，其關鍵就是

法治下的法律必須合法，是公平、普遍的。法治的基本特質有三：(1)憲法保障人

權；(2)人權乃國家和人民的關係；(3)法律需不違反憲法，才有約束力。法治是中

華民國建國以來一項重大的政治目標(蘇永欽等，民 86，1)，也是國家現代化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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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法治的涵義是沒有人高於法律，自外於法律。行政與立法機構必須在合法的法

律之內行使職權；如行政與立法機構不在合法的法律之內行使職權，法院有權審理

與裁罰行政與立法機構的過失(林毓生，民 78，101)。而當法律不合時宜，或在普

遍意義上不能排解紛爭時，也需經由一定之程序修訂，亦即須符合程序正義。

法治的內涵有正義(justice)、公平(equity)、自由(freedom)等。公平正義是社會群體

生活的基本原則，理想的社會不論階級、種族，人與人皆平等，均受同樣的對待，

故法治可說是人類尊嚴和正義的捍衛者。法治也是民主的重要條件，推行法治，才

能保障民主果實(周天瑋，民 85，165)。

　　法治與民主是獨立的兩個概念；換句話說，一個非民主國家只要能服膺法治，

仍然可以成為法治國家(周天瑋，民 85，171)。當比較台灣與香港的情況時，可知

香港政府在 1991 年前沒有舉行過有意義的選舉，它沒有多少民主成就；但其法律

與行政架構有相當的一致性。在法治之下，香港人民基本權利得到保障，司法公平，

政府行政有效率。香港在九七年回歸中國大陸之前，長達一百五十餘年的英國殖民

期間，留下的遺產便是以法律為基礎的法治社會(高承恕，1997)。反觀台灣，無論

選舉的次數和層級，以及政黨輪替，可誇耀亞洲，在「民主政治」上有重大成就；

然台灣在此過程中享受的是「放任的自由」，而非「法治下的自由」，社會距離法治

仍有一段迢遙路。

　　法治源於個人的正義觀，正義是人類最基本、原始的一個觀念，基於人性，人

有一種「不平則鳴」的直覺，且這直覺並非僅由自我而生，而有將心比心、設生處

地、為他人著想之意(成中英，民 74，187）。蘇格拉底是西方哲學家對正義問題提

出討論的第一人，他的哲學思想代表西方理性主義的啟蒙；所謂理性就是客觀地思

考、分析問題，在不同意見的批評省察中追求真理。柏拉圖繼承了蘇格拉底的理性

主義，對正義提出更有系統、深刻的觀察，他的《理想國》就是建築在「正義」的

觀念上。柏拉圖認為「正義」涉及人在社會的各層面，可用於個人，也可用於國家

社會(成中英，民 75，350-351)。從十八世紀啟蒙思想開始，西方對正義的討論一

直不墜，自斯賓諾沙（B. Spinoza）到洛克(J. Locke)，自盧梭（J. Rousseau）到康

德（I. Kant）、彌爾(J. S. Mill)迄近代，均是如此。換言之，正義是人性中理性引導

意志、克制私慾的一種理想狀態，對正義的探索是西方思想很重要的部份，也是西

方政治及社會哲學的核心問題。

　　綜而言之，民主與法治各有其義涵，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民主的原義是選舉、

多數決等；而法治之下的「法」是合法、公平，與普遍的；「法」不只規範人民，

同樣也規範政府單位。而法治的行為表現，借用皮特思（R. S. Peters）的看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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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開誠佈公理性的討論中可以解決歧見，建立起一切的原理原則（歐陽教，民 76，

52-53）， 此與哈伯馬斯(J. Habermas) 主張的理性的交談（rational discourse）十分

接近。無論「開誠佈公的理性討論」或「理性的交談」，顯示的是人民對社會公義

的追求與公共事務的參與；我們或可說，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必定蘊含了民主的精

神。

　　許多論述視民主法治為一體之兩面，互為表裡，影響所及，國人以為只要有投

票選舉，就是「民主法治」。殊不知，民主只是一種手段，法治才是目的；若僅有

選舉的行為，而未思索選舉的人或事件本身是否公平合理，合乎正義，也僅習得了

民主的皮相。正因國人將「民主」化約為「選舉」，又因選舉萬能，所以不僅縣市

鄉鎮長選舉產生，近年「教授治校」、「校園民主」的口號下，教育界也一片選風，

大學自系主任、院長、校長是經由某種形式的選舉產生，即或中小學也有此趨勢。

學術界的領導人悉數由選舉而生，是否違背了法治的內涵？值得深思。是以當以校

風自由著稱的加州大學柏克萊校長包若得(M.R. Bredahl )，被問及對國內大學學術

主管悉數由教師票選而生的看法時，表示大學教授可以評量同儕的教學或研究表

現，但不是去票選學術主管；選舉產生的各級主管未必會是好的學術領導者，也不

一定能使該單位有效運作，更不要說過程中流弊叢生的問題了(包若得，1999 )。

牞法律與法治

　　法律是規範人的行為以保持群體的良好狀態 (Hess, Markson, & Stein, 1993,

241)。因此，法律除了界定哪些行動、作為是合法的，哪些是有罪的，也提出法律

系統(legal system)應如何運作。法律不只是規範人的行為，還保障人民的權益，提

升人民生活的品質，強化群體及社會的凝聚力。簡言之，社會上的規則要有共識後，

才能成為法律(Greenberg & Cohen, 1984)。

　　除了法律，社會的規範力量還有民俗、民德、宗教等。在初民社會，社會秩序

是以非正式的方式維持，傳統習俗、部落或宗族長者、意見領袖等常是紛爭最後的

仲裁者。個人服從團體的規約，並尋求認同，人們擔心若不從眾，會失去初級團體

的支持；但在一個現代、複雜的社會，習俗的功用較有限，也較局部。現代社會處

理爭端，除了前述風俗、意見領袖人情等非正式的途徑，還有正式的管道，也就是

制度化的法律條文，法律是現代維持社會秩序的普遍符碼，並透過正式的機構執行。

也即是說，隨著社會變遷與經濟快速發展，現今規範社會行為的主要為法律。

　　民法、刑法、訴訟法、行政法等可說是現今最普遍的法律；即或今日，聖經的

十誡中如謀殺、偷竊、做偽證、通姦等，許多國家仍認為是犯罪。隨著科技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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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型態日益複雜，新的犯罪型態如販毒、性騷擾、網路犯罪、破壞公共建築物

等，帶來了更多新法令的制定，如公平交易法、性侵害防治條例、個人資料保護法、

著作權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等來因應，故法律有日益膨脹的趨勢。

　　學者認為西方社會維持主要是靠兩方面的力量，一是法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凡是犯法者，都會受到同樣的懲罰；另一是公德，就是不成文的規定，每個人都要

尊重他人，並遵守團體的規則(楊中芳，民 82，408)。其實細究這兩種力量，本質

上都是法治的實踐，是以法律規範為界限，界定「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範疇，

公領域的活動其前提是不侵犯他人，個人才可自我表現。

　　與法律相較，「以法主治」的法治是較上位的觀念，揭櫫的是原則；而法律則

較具體，是落實法治的工具。法律、法治的觀念雖源於西方，但歷經百年的傳播發

展，已被世上大多數國家認可，是人類邁向理性社會必經的過程。另一方面，觀察

經濟發展先進的國家，其社會法治的水準亦較高，所以法治的實施與發展非僅不會

妨礙經濟的進步，更因營造出有秩序的環境，更有利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提升。

犴國人的法治觀

　　我國自從民國建立，頒布的法律內容絕大部分襲自西洋，如男女平等、契約內

容、個人繼承、當事人進行、罪行及課稅法定主義等，這些法律觀念深富個人主義、

自由主義色彩。在西方，法律的興衰、變革，是幾經辯證、蛻變而成；但我國自民

國建立後，除了內部組織逐步民主化外，可說直接承傳了帝制時代的絕對國家觀念，

這使得表面上號稱與西方法治有相同典範的台灣社會，實際上用的卻是另一套不同

的法治典範(蘇永欽等，民 86，2-3)。民眾對法的認知有偏差，這和國人傳統重家

族，以及對「法」的看法有關。

　　國人傳統以來認為「法」與「刑」不分，法律不等於「日常生活」，它是額外

的（高承恕、陳介玄，民 80）。且「刑」只管理一般百姓，不包括統治階層，此即

是「禮不下庶民，刑不及大夫」；再者，「刑」是懲罰、制裁，是不當言行後的制裁，

而非積極的保障人民不被侵犯的基本權利。

　　另方面，社會重人情、講關係也妨礙了民眾法治觀念的建立。傳統社會網路是

以自己為中心，人倫為經，人際關係為緯構築而成(金耀基，1992)。在實際的作法

上，將周遭的人排為親疏遠近，區隔「自己人」和「外人」，對紛爭的處理要「情

理兼顧」，執法者很難執法如山。反之，西方社會的人際關係較能普遍、平等、互

利，對人際的處理，較能一視同仁。

　　實證調查也印證了上述的看法，調查顯示：國人對於日常生活之法律關係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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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未能體會日常生活中許多活動都與法律有關。同時，國人多認為為社會守法

情形跟不上社會發展、當前法令規定不符合社會需要、學校與傳播媒體的法治教育

成效不彰、對民意代表與政治人物的守法表現極不滿(李宗薇、陳碧祥、紀振清、

蔡兆誠、葉興華、張民杰、林曜聖，民 89)，這些均顯示了國人的法治觀念認知程

度有待提升。

二、國小階段學校法治教育的實施

　　法治教育在各國實施的狀況，除受社會變遷、時代思潮影響，更因各國國情及

其教育傳統而有別。以下就我國及美、英、日等國實施狀況，分述如後。

灱我國

　　在基礎階段的小學生可塑性強，若能及早實施法律教育養成兒童守法的習慣，

對日後成長過程中當有正面的影響(李銘愛，民 78；唐潤鈿，民 81)。低年級的學

生應加強日常生活與常規的訓練，以使小朋友養成好習慣，便利日後知法守法。對

於即將進入青少年階段的國小中高年級學生，懂得一些切身的法律常識，如兒童福

利法是相當必要的。上述這些想法在國小課程中都充分反應。我國國民小學課程總

綱中列明：「國民小學教育，以生活教育及品德教育為中心，培養德、智、體、群、

美五育均衡發展之活潑兒童與健全國民為目的」。在國小教育的具體目標中，「負責

守法的品德」、「互助合作精神，增進群己和諧關係」等可視為法治教育。以下就國

小法治教育之課程及實施狀況分述之。

杕課程

坽正式課程

　　目前國小階段與法治有關的正式課程以社會科、道德與健康科為主(李宗薇，

民 85)。社會科課程的及道德與健康科的課程總目標，如「建立和諧的群己關係」、

「養成良好生活習慣」、「愛鄉愛國的情操」、「培養平等互助合作的世界觀」、「奠定

適應民主社會生活的基礎」、「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建立正確倫理觀念」、「尊重人

性和生命的觀念」、「增進思考判斷力」、「培養負責的行為與態度」等，均顯示了與

法治教育有相當的關聯，且著重法治生活層面的實踐。

夌非正式課程

　　國小法治教育的非正式課程，是指以活動為主，較少採正式教學型態的課程。

非正式課程對學生的影響不遜於正式課程，一般包含團體活動、輔導活動兩類。

　　團體活動是指學校進行的各種促進兒童人格發展的學生活動，包括了定期舉行

的如朝會、課間活動和隔週舉行的週會或班會、中高年級學生依興趣參與的社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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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活動。不定期的如每學期或每年舉行的如校慶、運動會、教學參觀、教學成果發

表會等。團體活動可教導兒童積極參與、遵守團體活動的規範、學習人際互動和體

認群己關係等。在評量兒童的表現方面，應以兒童在活動中是否表現合群守規、樂

觀進取、熱心投入等法治精神為重要依據。

　　輔導與教學是一體之兩面，輔導活動不僅是輔導室或級任老師的工作，應是全

體老師共同的責任。輔導活動除幫助兒童了解自己的能力、性向、興趣，更希望幫

助兒童培養主動學習以及思考、創造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評量上教師應隨機考察兒

童日常的言行，並指導兒童反省、自我評量。

奅補充教材－小執法說故事

　　自八十一學年度起，行政院青輔會編輯印發八冊「小執法說故事」，作為全台

灣地區國小三至六年級兒童的法治教育的補充教材，供兒童閱讀。由於本教材是補

充性質，故將之列為補充教材。

　　「小執法說故事」可說是法律常識的介紹(行政院青輔會，民 81)，透過課文及

問題討論，了解法律的概念；即或沒有老師的講解，小朋友也可自行「瀏覽」這些

故事。八冊「小執法說故事」的主題涵蓋面相當廣，舉凡「憲法」、「民法」、

「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與「行政法規」都包括在內。一些較新的

法令如「國家公園法」、「野生動物保護條例」、「消費者保護法」、「兒童福利法」亦

都在書中提及。教材內容對於日常生活法律常識等頗能掌握「淺近易讀」的原則，

故事體的撰寫方式也能顧及小學生的閱讀趣味(李宗薇等，民 83)。然教師認為「小

執法說故事」因是補充教材，且國小課程進度一定、教師能利用課餘時間指導小朋

友閱讀、並進行討論，可說是少之又少(陳義孝，民 82)。這情形日後在國小實施「九

年一貫」課程，教學時數中有百分之二十的空白時間後，或能改善。

杌實施狀況

　　文獻研究顯示，當前中小學校法治教育實施狀況並不理想，其原因有二：一是

各級學校法治教材內容不妥適(藍順德，民 74；李宗薇，民 82；朱桂芳，民 86；

蘇邵勤，民 88)，如法治教材流於形式且份量不足；教材偏重理論認知層次，忽略

實踐技能；教材體系龐雜，陳述過於理想；法治課程重視內容目標，忽視過程目標；

法治教材核心在法律條文、法律案例，而非法治文化背景因素及法律學與社會學等

學科的整合等。第二個原因是中小學教師欠缺法治知能，中小學具備法治教育的專

業師資極為缺乏，中小學師資至多僅曾修習中華民國憲法與法學緒論(李宗薇，民

85；蘇紹勤，民 88)。

　　關於教材方面，自八十五學年度國小教科書市場全面開放審定，目前一至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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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已全面採行審定本教材。以社會科為例，過去三年的評鑑結果顯示，一至三年級

採行審定本之後，教材較以往進步，無論在編輯體例，或內容呈現，多能正視社會

衝突的事實，以多元角度及包容的態度論述，對群己關係的處理也有突破性的作法

(李宗薇、丁一顧、戴秀玲，民 88)。但因審定教材目前只進行到四年級，而法治概

念的安排多在高年級，是以對於尚在發展中的高年級法治教材，應有期待空間。

　　國小法治教育不應僅在社會科或道德與健康科實施，應涵蓋所有的科目與活

動。國語科可透過文章賞析和內容深究，有助於法治的高層次思考教學。自然課程

可透過「問題解決導向」及「科學/ 數學/ 社會」的策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提

升解決問題的能力，幫助學生建立民主法治的價值觀，奠定現代國民自主自律、負

責的基礎(賴慶三，民 84)。此外，體育課程強調遵守規則與「勝不驕、敗不餒」的

運動員精神，亦是法治教育。

　　法治教育的實施狀況各校有很大的差異。這和校風、學校教師的法治知能有關。

法治教育除建立正確觀念，尤應強調親身踐行，教師的「身教」重於「言教」。因

此教師如能以法治的理念帶班，塑造公平的學習環境，平等地對待每一個學生，鼓

勵同學參與班上事務、表達意見並維護學生的權利，督促學生盡應盡的義務，以理

性方式解決問題，對不同的意見能予以包容等，就是法治教育的最好教學。反之，

如表現的盡屬反面例證，則會削弱或抵消正式課程之功效。倘教師能提升自身法治

素養，並即知即行，親身示範，當有助於法治教育的推動。

杈綜合分析

　　無論現行的分科教學，或將於九十學年度起試行之「九年一貫」統整課程，法

治知能都是現代國民的必須，所以法治教育在國小階段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為「法

治」是知識亦是能力，更是現代國民必備的基本能力。

　　由上述討論可知，目前我國小學的法治教育在教材方面，無論教科書或補充教

材均已日趨改善；唯在教師的法治知能方面，則亟待加強充實。也即是「教師」、「人」

的因素較「課程」的因素更重要。教師法治知能可透過職前教育與在職進修強化。

牞美國

　　在小學階段中，美國兒童需學習成為一個守法的公民，同時也要學著建構對有

關法律規範的憲法觀點。更進一步說，做為公民，兒童的思考面不只是自己，還要

想到他人，關心社會上其他公民的法治素養應如何培養，以及當其他人不遵守法律

規範，甚或破壞時，我們應如何因應(Parker & Jarolimer, 1997, 175-176)。小學階段

應學習的法治概念各家看法不一，帕克在「自由社會的法律方案」(Law in a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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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Project)提出的主要概念為：權威、正義、隱私、責任、參與、多元、財產、

自由 (Jarolimer & Parker, 1992, 208-213)。而在一項小學法治教育 (Law-related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提出的概念包括：憲法、權利法案、正義、平等、

責任、義務、法律系統、規則、法律、限制、人權、三權分立、政府層級、訴訟過

程等（Michaelis &Garcia, 1996, 209）。這兩項方案皆有的概念是正義、人權。

杕法治教育目標

　　現今美國人無論成人或兒童，對犯罪的恐懼更甚以往。73%的成人與 56%的兒

童擔心家人會變成暴力犯罪的犧牲品。這些恐懼是否太誇大其詞？如檢視美國的整

體犯罪率，1992較 1960三十年間增加了五倍，這也說明了何以長久以來美國被認

為是世界工業國家中最暴力、最無法紀的國家(Michaelis & Garcia, 1996, 3)。倘若我

們再細究資料，每一類的暴力犯罪－如強暴、謀殺、搶劫、攻擊等，在過去十年均

顯著增加；上述這些暴力犯罪中，兒童及少年有一定的犯罪率，同時年輕人也常是

這些暴力犯罪的受害者。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是什麼？這是教師可在課堂中詢問小

學生的好問題。法治教育在小學階段的目標，就微觀的角度有下幾項(Parker &

Jarolimer, 1997, 251-253)：

坽培養兒童對法治、法律系統等基本概念的認識，例如正義、公平、公正、

容忍、權力、誠實、財產、平等及責任。

夌發展兒童對美國法律系統與憲法基礎的了解及珍惜。

奅協助兒童獲得及了解法律與司法系統運作的功能知識。

妵培養兒童認同法律及司法是有秩序及和諧生活的先決條件並尊重此制度

　　安德孫(Anderson, 1980)則從鉅觀的角度，認為小學的法治教育應培養學生下

列五項知能：

坽了解法律的功能，知道法律是可變更的，對人類群體生活有幫助。

夌知道社會爭議的問題常是多面向的。

奅成為良好的決策及問題解決者。

妵有責任感能體諒他人，並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妺處理道德方面問題時，具備邏輯與批判能力。

杌法治教學活動

　　美國的法治教育在小學階段主要是在社會科以融入的方式進行。教材以兒童日

常生活為中心，逐步擴大。重視班級情境的設計，及各種班級模擬問題的解決(曾

錦達，民 83)。換言之，透過教師探究過程(inquiry process)的教學，教導兒童如何

形成假設、如何蒐集資料(或訊息)、以及根據所得資料修正假設。一個設計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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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學單元可幫助兒童了解井然有序的社會是在法治的觀念上運作，倘若社會「沒

有法律」(lawlessness)，後果將不堪設想。

　　在教學活動的設計上，會考慮兒童心智發展的程度，經由概念釐清，教導兒童

良好態度和學習關懷社會。建議活動如下(Savage & Armstrong, 1992, 231-232)：

坽邀請地方的警察同仁到班上和同學談論有關執法、毒品、交通、少年幫派

以及其他社區的潛在問題。

夌蒐集有關公共財物被破壞的新聞簡報，討論這樣行為的結果與人們為此需

負擔的社會成本。

奅討論個人的權利與責任，並舉實際例子說明，如「可否在電影院大聲講話

或吃喝，即使不會吵到他人？」

妵了解最近有關毒品及藥物的立法動向，清楚法律對吸食毒品、濫用藥物的

成人及少年的處罰為何。

妺實際到法院、州議會或市政廳參觀。

姏了解司法審判中陪審團的成員是如何選出的。

姎協助國小高年級的學生進行法庭模擬審判。

妲運用特定的案例或新聞事件，討論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姌列出以往和現今社區的法律需求，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法律需求，可教導

兒童比較差異及說明需求改變的原因。

姁了解地方政府的結構與功能，並探討其中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有何相關。

杈法治教育的教學策略

坽重視權利與義務的教學

　　透過課程教導學生對權利義務的認知。團體或活動要能順利運作須有公平合理

的規則，且團體中每一份子均應遵守，這是義務；同時也要了解制定規則背後的理

由。另一方面，享受權利的前提是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享受權利不是為所欲為。權

利與義務的觀念從低年級就應培養，隨年級逐漸將內容加深加廣。

夌提供與生活有關之學習經驗

　　法治教育是生活的一部分，學習內容由近而遠，就近比喻，如班規的制定、學

生代表選舉、決定班上旅行的地點、社會議題的論辯等，均是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透過這些與生活相關的經驗，讓學生了解法治與生活息息相關，並演練、應用習得

的知能，以培養學生批判思考、作決定、解決問題的能力。

奅善用社區資源

　　美國的小學常安排警察或消防隊員到班級演講，教導學生有關少年犯罪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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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藥物濫用的防範等。在全美各州，幾乎都有律師學會(Bar Association)在地方學

區開設簡單、入門的法律研習課，供小學高年級生與中學生修習。另一些專業學會

如「槍枝防範協會」等團體，常提供校方講員或到校宣導或安排展示等。

　　司法人員及機構如法官、法院也扮演教導法治知能的積極角色。如學校常與法

院聯繫，安排「法院半日遊」之類的課程，教導師生法律知能；法院亦開設短期法

律宣導課程，教導成人對自身權益的維護與犯罪防治之道。

犴英國

　　英國是民主先進國家，社會表現的民主程度高，這與其教育一向即重視公民素

養(citizenship)的傳統有關。英國的法治教育可說是公民養成教育，目的在協助學生

了解國民應有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並促進其對正義、民生和守法等文明社會所認

同價值觀念關注(張玉成，民 85，65)。

杕法治教育要點

　　1988年英國教育改革方案規定了統一課程。國會於 1988年 12月成立公民教

育委員會，委員會認為法治教育不需單獨設科，而應蘊含在各科，且每個學生均應

接受公民教育，而學校是最佳培養場所。學校的公民教育應加強三項意識，即權利

意識、義務意識、責任意識。

　　英國皇家督學(Her Majesty Inspector, HMI) 的學校督察架構書(Framework of

School Inspection)中，在學生精神、道德、社會、文化的發展方面，評鑑並報告學

校的要點是(OFSTED, 1998, 19)：

坽提供學生有關價值與信念的知識，以協助學生學生發展自我知識和精神認

知。

夌教導學生明辨是非。

奅鼓勵學生對待他人和善，有責任感，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以發展其對公民

角色的了解。

妵教導學生珍惜自己的文化傳統，同時也能欣賞其他文化的差異及豐富性。

　　由此可知，英國皇家督學在評鑑學校的架構中，將法治教育是否落實在學生的

言行視為評鑑要項，希望透過學校課程與活動，培養國家社會的好公民。

杌實施策略

坽融入各科教學

　　法治教育採全課程(whole curriculum)策略，以潛在方式進行。教育部未將公民

教育列入國家統一課程的科目，也未單獨設科，原因不外是：(1)校內人力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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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與發揮，即民主法治教育人人有則；(2)公民教育內涵融入各科教學，無論正

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各種活動等均同步實施，以求落實（DES, 1989）。

　　英國小學以包班制為主，導師與學生接觸頻繁，自應擔負法治教育之主要責任。

但是，學校除正式課程，尚有集會、團體崇拜、午餐、課間活動等多項活動，都與

法治教育有關，換言之，法治教育鑲嵌在所有課程中，不限導師一人負責。

夌從「自己」培養公德

　　英國教育重視「利己」，認為兒童應先關心自己，由近至遠，之後才關懷他人，

此與我國不同。學者菲力浦(Phillips, T.)認為個人幸福以自主(autonomy)為基礎，學

校應教導學生清楚掌握可欲物，並明白其特質，如此才能產生良好的自主行為，臻

個人幸福之境（Phillips, 1996）。

　　英國人認為利己和利他之間選擇利己是合理的，利他並不意味犧牲自己的利

益，從「利己」出發的教育觀不會有類似「孔融讓梨」的教材(張玉成，民 85)。

奅重視探究原因的學習方式

　　英國教育重視教導學生如何學習及找原因，而非諄諄教誨式，教學方式重專題

探討及校外參觀，教師並應對學生提供個別指導及輔導，中小學教學全班聽教師講

課的時間很少，班級教學大多以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分組討論、獨立工作或研讀分

別進行，最後再全體分享和教師講解(陳奎熹、溫明麗，民 87，148)。

犵日本

　　日本法治教育和倫理道德教育相輔相成，在小學主要透過「社會科」、「道德科」

實施，但法治理念融至全部課程及活動中進行，以使學生增進對社會生活的理解，

培養對社會現象的思考及判斷力，使能適存於未來社會；及應學習尊重自己包容他

人，善盡自身的社會義務(鄭端容，民 83）。

杕法治教育的特色

坽強調「民主」與「守法」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切政策以民主為圭臬。然民主原則的實現

則端賴各級學校的教育。至於守法源自古代武士精神及戰前忠君愛國觀念，戰前日

本人對權威絕對服從，戰後提倡「民主」，但因「法治」與「民主」關連甚密，所

以社會上守法依舊，但在意識上擺脫了對權威的服從，而是根植於法治觀念(鄭端

容，民 83)。守法在學校生活的表現就是重視紀律((Rohlen &LeTendre, 1996, 89)。

夌重視個人的自覺

　　自國小就教導學生該自覺，應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個人的這份自覺心，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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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個人的志向、修養、良知良能有關，但學校的法治教育，就在追求理想，引發個

人的內在自覺，從「自己做起」，進而培養對社會的關懷，及群體貢獻。

奅教材豐富完整

　　文部省頒佈的「學習指導要領」(課程標準)目標簡明扼要，具可行性。國小審

定本教科書品質佳，內容具文學性、可讀性高，能發揮陶融之效。給老師的教學指

引具體務實，並留給教師相當的自主空間，便於使用。

妵學校有完善計畫

　　教育主管單位要求學校要以架構圖方式預作全年計畫。在學校的總目標下分法

治教育目標，之下分化為學年目標、各科目標，科目再配合或安排特別活動等。架

構層次分明脈絡清楚，有利實施。

妺透過研習協助推動

　　文部省及全國各區的「教育委員會」經常舉辦公民或法治的教學研討會。研討

會中有論文發表、專題討論、學者講評，如此良性循環，促使學校教學改進。各校

則辦理小規模的教師研習。

杌教師教學策略

坽營造有利學習的班級文化

　　學校不只是建築物，而是一個過程，分享的現象；教育的品質要由其中成員共

同界定，教師尤其重要，不僅會教導知識，更要塑造學習良好的脈絡及氣氛，這些

是有利民主法治教育學習的條件。

夌教師的自覺與責任感

　　日本眾多教師中當然也有參差，但一般來說，教師的自覺心與責任感均有相當

程度，加上學校教師專業社群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運作，同事之間彼此討論、

成長的情形較美國為佳（Rohlen & LeTendre, 1996, 137）。再加上行政及制度上的規

劃，使得教師的教學及班級經營有相當水準。

奅家長的參與與監督

　　日本的 PTA 相當於國內的母姊會，但組織的力量與扮演的角色，對學校的老

師而言，提供相互學習的絕佳機會，家長對教育的關心和知識是老師的良性刺激，

家長關心老師的教學成果，避免教師成為不長進的教書匠(孫曉萍，民 87)。學校亦

會利用各種措施，讓父母參與學校教育。

玎綜合分析

　　法治教育在各國實施的狀況，頗有差異。一個國家的法治狀況反映了國家的成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　第十三期18

熟度，因為唯有人們思想成熟，對人在社會與政治中的地位有所了解，並付諸行動

後，民主法治社會的建立方才可能。由於各國有其文化傳承、政治的歷史發展、社

會組織結構與國民性格，這些差異，使得比較各國學校法治教育及其實施成效上格

外困難。

　　學校法治教育應重在實踐，透過人際互動與活動達成，而非僅是教育政策或課

程綱要的指標。檢視我國、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小學教育的宗旨、目標、課程標

準或綱要等資料，可說每一個國家對於小學階段的法治教育均十分重視；但各國實

施的結果與成效有別，顯然，這不是單方面課程或教材的因素。學校的行政人員與

教師的法治「身教」如何？國民對法治的看法？社會整體法治的程度如何？這些因

素均會影響法治教育的實施，是以評鑑國小法治教育應重視現象之後的脈絡背景，

及其與法治教育產生的交互作用。

　　美國學者在做日本及美國的中小學教育比較研究時，發現日本的中小學教學呈

現相當高的一致性；反觀美國教師因自主性強，同一個學校，甚或同一個年級的兩

個班的教學都有極大的差異(Rohlen & LeTendre, 1996, 216)。美國的中小學教師不

喜歡自上而下(top down)的教學領導，認為好老師受先天人格特質的影響較大；日

本則傾向技術觀，認為好老師可透過練習而得。美國的教師相當孤立，和同儕的互

動不多；日本的中小學教師互動則較理想，校園中階級、種族的緊張程度都較美國

中小學為佳。

　　另一方面，學校法治教育亦無法自外於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其中電視媒體對法

治教育的值得各方正視。國內電視研文化研究委員會的調查顯示，看電視是兒童主

要的休閒活動，國小兒童每日觀看電視的時間為 2.2 小時，週末假日時間更長(家

書，民 88)。對成人的調查也顯示，國人對獲得法治認知的主要管道是電視，而國

人對媒體扮演的法治教育角色並不滿意(李宗薇等，民 89)。因此電視傳媒等對法治

教育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

　　綜而言之，學校課程中的教科書及其他教材是明顯的部份，但教室裡每日例行

及偶發的事項、學校的組織、教師的法治素養、教師之間及師生的互動、師生怎麼

看待規範、學校風氣等潛在因素亦不可輕忽。此外，電視傳媒對小學生法治觀念的

影響，亦值得各方重視。

三、教育評鑑的實施

　　教育是一個「工作— 成效」的概念(task-achievement concept)，也就是教育的活

動一面指的是繁重的「教」與「學」的工作或活動；另一面是指其「工作」所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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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成果」(歐陽教，民 76，12)。因此在教育的過程中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

都存有特定的目的，所以近來強調「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的觀念，已漸取代

「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看法，而如何有效的耕耘，以獲致最好的結果，則有賴

教育評鑑的實施與查核。

　　「教育評鑑」(education evaluation)的發展始於 1890年代萊司(J. M. Rice)所進

行的拼字測驗研究。歷經了百餘年之後，教育評鑑已經廣泛運用在教育計畫、教學

的組織和運作、課程、教材或師資培育方案等方面（Merwin，1969；李宗薇，民 87）。

隨著教育評鑑運用的日益廣泛，教育評鑑的研究進展亦非常快速。為探知有效的國

小學校法治教育評鑑實施方式，以下先分析教育評鑑的意義，然後再討論教育評鑑

的模式。

灱教育評鑑的意義

　　“evaluation” 一詞教育行政及課程專家多將其譯為「評鑑」（簡茂發，民 80，

393），是個一般性的辭彙(generic  term)，指決定教及學的目標是否達成的判斷 (-

(Jarolimek & Foster, 1993, 325)，而 Gregory (1996,36)也指出，這樣的判斷必須經過

針對特定對象或事件蒐集、編輯資料，及使用資料推論或預測對象特性，或分析、

判斷事件的過程。

　　教育評鑑是對教育現象的價值判斷(黃政傑，民 76，34)。在教育的活動中最主

要的便是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因此與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相關因

素都需納入評鑑的範圍，因此評鑑的對象除了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成效外，舉

凡相關的人員和組織、硬體和軟體，及課程和教學等都是評鑑的對象。

牞教育評鑑的模式

　　教育評鑑研究的發展已有百餘年的歷史，對於如何評鑑，學者提出了許多模式

來說明實際的做法，以下針對目標獲得模式(goal-attainment model)、外貌模式

(countenance model）、差距評鑑模式、背景輸入與過程和成果模式(簡稱CIPP模式)、

對抗模式評鑑(adversary evaluation)等幾種較常運用的模式加以分析。

杕目標獲得模式

　　早期教育評鑑的焦點放在學生和學生的學習成就上，但泰勒(Tyler, R. W.)在經

歷了一九三Ｏ年代的八年研究（Eight Years Study）之後，開始主張教育評鑑應將

焦點轉移到教育領域的其他事務如上，並主張教育評鑑的程序應按照下列的程序進

行(黃政傑，民 76，81)：

坽建立廣泛的目的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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夌將目標加以分類。

奅用行為術語界定目標。

妵尋找能顯示目標達成的情境。

妺發展或選擇評量的技術。

姏蒐集學生表現的資料。

姎將蒐集到的資料與行為目標比較。

　　其後，學者R. L.Hammond 和N.S. Metfessel & W. B. Michael等人也強調以系

統化目標評鑑程序來評鑑目標達成程度。目標評鑑模式對於教育評鑑的進行提供了

系統化的實施步驟，但由於其注重目標達成度，因此容易扼殺教育方案的創造性，

一些屬於情意、態度的表現，也因不容易量化，在評鑑的過程中被忽略(黃光雄編

譯，民 78，91-93）。

杌外貌模式

　　R. E.Stake 認為教育評鑑除了要具判斷成份外，還必須充分的描述，因此提出

外貌評鑑模式。在外貌評鑑進行的過程中，評鑑者必須蒐集在教育計畫實施前、實

施中，和實施結果等三階段的各項資料，並且就觀察的結果，與原先的意圖比較，

了解其一致性。再依據理想的標準做價值判斷，此外，原先意圖的計畫實施前、實

施中，和實施結果資料間的邏輯關聯性(logical contingency)，以及觀察此三階段資

料間的實證關聯性(empirical contingency)等，亦須加以判斷(丘慧芬，民 69）。

　　外貌評鑑模式可彌補目標評鑑模式過度重視可觀察的和易量化的表現，並重視

教育計畫執行的先前與過程因素，但卻面臨如何選擇理想的標準、如何訂定判斷標

準的困境，同時在資料的蒐集上也須費相當的時間。

杈差距評鑑模式

　　差距模式（discrepancy model）是由M.M.Provus 在 1970年代所提出。此模式

主要在了解教育計畫的表現和標準間的差距。其評鑑的進行主要分個五個階段，第

一階段在了解方案的目標與計畫進行前的先前因素和過程因素的差距。第二階段在

了解所選擇的與目標間的差距，亦即了解所選擇的方案是否能有效的達成目標。第

三階段在了解教育計畫完成過程中之中間目標（enabling objecting）的達成情形。

第四階段則是將方案結果和方案目標加以比較。第五階段則是根據上述的評鑑結

果，比較各計畫的優劣得失，以作為近一步資源分配的參考。從第一到第四階段的

進行過程中，探討造成差距原因的同時，也須決定是要進行下一階段的工作，或重

複此階段的工作，或回到第一階段重新開始等（黃政傑，民 76，94-96）。

　　在此評鑑模式中，藉隨時的評鑑，掌握計畫的選擇、執行，與目標間的符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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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此評鑑雖分五階段進行，但因進行過程中是需要不斷的比對，實際進行可能

不止五階段，且幾乎是自計畫一選擇就開始評鑑，所以需要較多的時間。

杝背景輸入、過程及成果模式

　　Stufflebeam  所提出的背景（context）輸入（input）、過程（process）和成果

（product）模式，學者以此四個詞的第一個英文字母簡稱為 CIPP 模式。此模式是

基於一種促進成長的觀點來看待評鑑，希望有系統的獲取和利用回饋，以將有限的

資源，做最有效用的運用（黃光雄編譯，民 78，197-198）。換言之，本模式是對

教育計畫進行背景、輸入、過程和成果全程的評鑑。

　　CIPP 模式中背景的評鑑旨在蒐集研究對象的背景、特性等相關資料並加以評

斷，以了解研究對象具備的條件，和現有資源的利用情形，並評估其對於未來資源

的需求。輸入評鑑，旨針對執行計畫目標所採行的途徑加以評鑑。過程評鑑旨在評

定資源的利用情況和計畫的執行情形。成果評鑑旨在檢視成果，以及結果和目標的

符合程度，並了解方案預期、非預期，以及正面、負面的效果。

　　進行背景、輸入、過程，和成果 CIPP 評鑑的過程中，可採行的多種方式與途

徑，如系統分析、調查、文件分析、聽證、晤談、德懷術、訪視、建議小組、觀察，

和測量等（黃光雄編譯，民 78，201-211）。

杍對抗式評鑑

　　T.R.Owens 和 R. L.Wolf 主張如果能將法律情境下的抗詰訴訟程序用於教育評

鑑中，將能提供另一種呈現、說明、綜合和報告證據的方式，如此可保持資料的真

實性。Wolf 認為對抗式評鑑可分四階段實施，第一階段評鑑人員藉各種方式了解

計畫方案中的爭論所在，並確認重要問題。第二階段適從重要的爭論中再選出一些

必須藉聽證會處理的爭論。第三階段是由兩組人員就爭論的問題準備辯論。第四階

段則模仿聽證會辦理的方式進行辯論，並草擬問題引導陪審團審議(黃政傑，民 76，

206-207)。

　　對抗式評鑑的方式固然有保持資料真實性的優點，但是在教育計畫執行的過程

中，是否會出現一些值得利用辯論方式解決的爭論頗值得懷疑，同時辯論的過程中，

陪審團的決議容易受到辯論者技巧的影響，是否能藉此達到評鑑的目的也令人質

疑。

　　總之，前述五種評鑑模式，各有其特色與限制，所適用的情境亦不盡相同。因

此，研究人員選擇評鑑模式時，應先釐清欲評鑑的主題性質、情境、項目等，如此

才能選擇適切的評鑑模式，也才裨益評鑑發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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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鑑項目內容之設計

　　國小學校法治教育評鑑實施的目的，除希望評定各校的實施成效外，更重要是

應發揮診斷之功能，協助各校改進法治教育之實施。根據孫志麟(民 87，334-335)

的研究顯示，現今各縣市國民教育資源的差距依然相當明顯，因此在評鑑時亦應兼

顧各地資源環境上之限制。在考量評鑑實施之目的與國國民小學教育資源分配不均

的情形況，研究小組決定採 CIPP的評鑑模式設計評鑑內容。

　　在環境評鑑部份(C)將包括學校的制度、規章、組織、經費、社區特性，與所

營造的潛在課程等。輸入評鑑部份(I)包括教學目標、課程內容、資源設備、學校教

育人員的法律素養等。在過程評鑑部份(P)包括行政運作、教學方式、行政領導、

宣導活動，和配合活動等。在成果評鑑部份(P)包括學生的法律知識、學生的行為

表現、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學校的法治教育特色等。

　　研究者根據先前教育部訓委會國小組「中小學法治工作指標與檢核表」研擬出

的 203項指標項目為藍本，蒐集專家學者及國小實務工作者對此之意見，再歸納整

理，設計為國小學校法治教育 CIPP評鑑的內容項目。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分為評鑑內容項目，和評鑑實施方式兩部份，分述如後。

一、評鑑的內容項目

　　國民小學法治教育評鑑的內容項目經專家座談後，由原先的 203項刪減為 125

項。合併後之內容，復經研究者第二次舉行座談會，諮詢國小教育實務人員後(註二)，

考慮到簡明原則及可行性後，將評鑑界定為學校部分，另外家長及社會因素暫不列

入，最後合併為 29項。現將這 29項以 CIPP 模式的背景、輸入、過程、成果等項

目分列如下表。

國小學校法治教育評鑑項目內容表

項　　　　目 內　　　　　　　　　　　　　　　容

1-1　校務的推展能透過系統化的組織運作一、背景評鑑

1-2　行政人員能體認理性、民主領導風格與民主法治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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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行政人員在校務推展的過程中，能擴大參與、容忍與接
納多元意見

1-4　學校法治章則的訂定能符合民主的程序
1-5　學校各項法令規章完備
1-6　法治教育實施計畫完善可行
1-7　法治教育推動所需之相關經費編列足夠
1-8　對社區生活與居民之特性瞭解充分
2-1　校長及行政人員具有民主素養，法治的態度及豐富的法
律常識

2-2　教師具備基本的法律常識
2-3　學校人員能不斷充實法律的相關知識
2-4　備有充足的法治教育圖書資料供師生參考使用
2-5　能充分掌握社區之法治教育資源
2-6　教師能依據法治教育計畫目標設計適合學生學習的法治
教育課程

二、輸入評鑑

2-7　教師能配合各科教學內容設計法治教育課程
3-1　能確實執行法治教育實施計畫
3-2　能定期檢討改進法治課程與教學之實施
3-3　師生能充分利用各項法治教育圖書資料
3-4　能將法治教育的內容融合各項活動的辦理中
3-5　能定期辦理法治教育的宣導活動
3-6　能利用多樣化的方式進行法治教育的教學
3-7　教師能將民主法治之精神落實於日常的教學活動與班級
經營中

三、過程評鑑

3-8　能適切運用社區的法治教育資源
4-1　能建立學校本位的法治教育特色
4-2　學生對於法治教育的課程具有濃厚的學習興趣
4-3　學生能正確認知法治教育實施的目的與其重要性
4-4　學生具備豐富的法律常識
4-5　學生能遵守校內的各項法治教育規章

四、成果評鑑

4-6　能定期檢討法治教育的實施成效

二、評鑑實施之建議

　　此建議是針對推動法治教育，以及實際進行學校法治教育評鑑的教育行政主管

單位。一般人均知考試或技能檢定可以引導教學，如何有效的實施評鑑以導引國小

學校法治教育之實施？建議如後。

灱內外部評鑑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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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育行政機關主導之外部考核雖較客觀，但較費時費力；由學校內部人員所

進行之內部評鑑，可能較主觀，然在實施過程中可引導學校成員自省，有助於缺失

的立即改善。故除外部評鑑，若能佐以國小進行內部評鑑，將更能兼具內外評鑑之

長。

牞評鑑方式系統化

　　系統化是指有一定之程序、步驟、方法，以求考核結果正確。為達系統化，第

一要務為應有足夠且須具專業知識的考核人員。第二為時間，至各校的實地訪察要

有充裕的時間，如英國皇家督學(HMI)至各校評鑑的時間需視學校規模大小而定，

小則一天，多則一、二週，故法治教育的評鑑人員不應每校一、兩個鐘頭，蜻蜓點

水式的停留；且由於著重實地訪查，所以也不應擇定一天，要求某縣市各校攜帶書

面資料至某處接受上級考核。考核應定好流程，並照預定之過程或與師生及行政人

員訪談，或至教學與活動現場觀察，蒐集資料。

犴評鑑過程民主化

　　法治教育評鑑的是學校實施法治教育的情形，評鑑的本身就符合法治的理念及

程序。在評鑑前，要及早告知學校評鑑的時間與內容，以便受評鑑的學校有充分之

準備；評鑑的範圍、標準等應與受評學校充分溝通；評鑑過程中，應儘可能讓被評

鑑者有參與、說明的機會，或讓受評者自我評鑑；評鑑的初步結果應先讓受評者知

道，並允許學校就疑點申覆或提補充資料，合理者亦應予以接受，如此方能定稿。

犵評鑑方法多元化

　　現行的許多評鑑多著重靜態書面資料的評鑑，除易讓評鑑流於形式，亦無助於

學校法治教育之落實。本研究之評鑑項目內容設計採 CIPP 模式，將評鑑的內容分

為背景評鑑、輸入評鑑、過程評鑑，和成果評鑑等四部份，而此四部份資料的蒐集

須藉多種方法途徑取得，非僅賴書面資料，觀察、晤談、調查等均應採用，如此才

能有助了解學校法治教育實施的真貌。

玎審慎解釋評鑑結果

　　評鑑工作結束後，評鑑的結果應審慎解釋。因為每個學校條件不同，所享的資

源，如學校所在的縣市財源、學區學校規模大小、家長社經地位、師生人數等均有

所差異。換言之，學校教育在實施過程中，背景與輸入均不同，因此在解釋評鑑結

果時，要考量這些個別因素，不應以齊一標準解釋。

甪評鑑應發揮診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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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的目的除了解實施法治教育的績效與優劣外，更要進一步找出狀況背後的

原因，以作為未來改進之依據。否則評鑑結束，耗費了大量的財力與人力，結論、

建議如無關痛癢，並未針對問題癥結提出具體的改進意見，將使評鑑徒勞無功，學

校法治教育將永遠只是紙上談兵，原地踏步。

伍、結語

一、國小法治教育推動的建議

　　學校法治教育之良窳，攸關國家社會之進步與發展，未來教育行政機關除了藉

由評鑑的辦理，加強學校法治教育的實施外，教育人員法治素養的提升、協調相關

單位督促大眾傳播媒體發揮正面影響功能、加強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並使其與學

校教育發揮相輔相成的功能等，也是現今教育行政機關推動學校法治教育時最亟待

的努力方向。

灱提升學校教育人員法治素養

　　學校教育人員是學校法治教育實施的第一線人員，其法治素養直接影響課程的

設計與教學實施之品質。但由於師資培育職前過程法治教育明顯不足，擔任教職後

教師自身也少體認到法律與生活面的關連，再加上小學及行政機關缺乏這方面的進

修研習，因此教育人員的法治素養仍顯不足。改善之道除加強職前師資培育法治相

關課程的開設，教育行政機關極縣市政府應多開設各種研習課程，供在職教師充實

法治知能，此應為推動國小學校法治教育之當務之急。

牞協調相關單位督促大眾傳播媒體發揮社教功能

　　在資訊爆發的時代，大眾傳播媒體的對於資訊傳播的影響力日形深遠。但「水

可載舟亦可覆舟」，近年有線電視、廣播頻道開放後，許多大眾傳播媒體在「逐利」、

「追求收視、收聽率」的情況下，常譁眾取寵，刻意報導法治教育的負面示範，誤

導民眾的法治觀念，使學校法治教育的實施深受影響。因此政府有必要協調相關單

位，監督、管理大眾傳播媒體，使其對新聞事件能平衡報導、教育民眾，如此當能

發揮媒體的社教功能，為法治教育盡心。

犴家庭教育須與學校教育相輔相成

　　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是教育歷程中的三個重要環節，任何一個環

節的鬆脫都會影響教育的成效，因此教育行政機關在重視學校法治實施的同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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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加強家庭教育中法治教育的實施，教育部曾研議國外宗教團體行之有年的「婚前

教育課程」，教導將邁入禮堂的準夫婦如何扮演父母角色，在強化法治教育的角度

而言，實有實施的必要，如此才能讓學校、家庭、社會三者相輔相成，事半功倍。

二、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最終之目的在於設計國小學效法治教育評鑑的項目內容，與提陳國小法

治教育評鑑實施之建議。經研究探討後，編訂「國小學校法治教育評鑑項目內容表」，

並針對實施的方式、過程、方法等提出整體的建議，但礙於時間、資源和人力等因

素，對於各評鑑項目內容可採行的系統化步驟、具體評鑑方法、評鑑的標準等未能

進行細部的探究，這些不足之處均可作為未來後續研究之探討進一部。

附　　註

註　一：本研究為教育部訓委會工作計劃報告書「推動中小學民主法治教育工作指標暨檢

核表」的後續研究。該工作計劃由教育部訓委會何進財常委、左少乙專門委員、

傅木龍主任與魏婉婷小姐等負責督導協調與連繫。工作計劃分設國小、國中、高

中職等三個小組，為顧及計畫的整體性，由國立台灣師大教育系歐陽教教授、國

立台北師院初教系李宗薇教授為諮詢教授，協助各組釐清相關問題。報告書的撰

寫：各級學校部份由小組分別撰寫；緒論、文獻探討、結論與建議等三章則由李

宗薇負責並彙整各組資料。工作小組人員如下：

　　　　諮詢教授：歐陽教、李宗薇

　　　　國小組：李柏佳、李秀聰、藍美玉、葉興華

　　　　國中組：朱桂芳、蘇明宗、秦愛春、章譽鐘

　　　　高中職組：丁亞雯、徐善德、林國禎、林美麗

註　二：邀請的人員為：孫崇英主任(國北師附小)、丁一顧主任(北縣中和錦和國小)、戴秀

玲老師(北市中山國小)、徐瑞瑛老師(北縣永和秀朗國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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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Law-
related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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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vel of law-related awareness of people directly relates to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 nation. Therefore, the law-related education deserves to have a crucial and fundamental

part in elementary schoo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firstly i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then, the current status of law-related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major industrial nations will be discussed. Authors develop and

design the evaluation of law-related educa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critique and

analysis above.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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